
改革法院案件受理制度，变立案审查制为立案登记制，对人民法院依法应该受理的

案件，做到有案必立、有诉必理，保障当事人诉权。

切实解决执行难，制定强制执行法，规范查封、扣押、冻结、处理涉案财物的司法程

序。加快建立失信被执行人信用监督、威慑和惩戒法律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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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马云云

尽管各级各地做了多种
尝试，但执行难问题在我国司
法实践中一直没有得到很好
的解决。而法院的审判结果
是通过执行来体现的，“判决
再公正但得不到执行，当事
人也不相信法院，对法律不
满意。”

邵兴波介绍，目前法院
执行工作的依据主要是民诉

法部分章节有关规定及一些
司法解释，但没有单独立法，
导致执行程序和实体存在不
完善的地方。

他认为，决定明确提出制
定强制执行法之后，将对执行
案件从受理到执行各环节作
出更为详尽的规范和完善，对
被执行人起到震慑作用，保护
胜诉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而单
独立法也充分体现我国对执
行工作的重视。

但单有一部法律还不够。
决定中强调，要加快建立失信
被执行人信用监督、威慑和惩
戒法律制度。邵兴波认为，还
需要配套的诚信体系，“解决
执行难问题，不是法院一家就
能解决的。”

他说，法院、金融机构、工
商、公安等部门各自的信息化
建设程度都比较高，但多为信
息孤岛，没有形成社会范围内
的共享。各部门应该相互协

作，形成信息共享，作为诚信
体系建设的一部分，对失信被
执行人形成监督。

今 年 年 初 ，《“ 构 建 诚
信、惩戒失信”合作备忘录》
确定对老赖实施禁止乘坐飞
机、列车软卧；限制在金融
机构贷款或办理信用卡；失
信被执行人为自然人的，不
得担任企业的法定代表人、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等
惩罚。

““有有案案必必立立””
缓缓解解信信访访不不信信法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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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法委转职能

不再过问个案

本报记者 马云云

我省一名长期从事立案
工作的法官介绍，立案审查制
对案件做了过多限制，导致一
些应进入法律程序的案件被
挡在了法院的大门外。变为登
记制后，只要形式要件符合即
登记上，到法官的手中后再根
据实际情况审理或驳回。

“这更便于人们主张自己
的权利。”这位人士说。

山东社会科学院法治研
究中心主任于向阳也分析，实
践中存在应立案而不予立案
的情况，导致部分案件当事人
应该得到法院救济而不能，比
如拆迁，这在一定程度上损害
了司法公信力，也加重了群众

信访不信法的情绪。立案审查
制变为登记制后，将使公民合
法权益受到侵害时都能得到
司法救济。

他认为，立案审查制导致
一些案件到法院后由庭长分
配，带有行政色彩，这一改变
也是去行政化的一项措施。

上述法官也有担忧，他
说，改为登记制后，可能导致
一些不该进入法律程序的案
件进入法院，这样就可能增加
当事人的诉累，也造成司法资
源浪费。

如何解决这一矛盾？他认
为，一方面需要当事人有法律
素养，同时扩大律师队伍，进一
步完善法律援助服务，加大律
师的引导，以避免上述问题。

决定指出，政法委员会是
党委领导政法工作的组织形
式，必须长期坚持。各级党委
政法委员会要把工作着力点
放在把握政治方向、协调各方
职能、统筹政法工作、建设政
法队伍、督促依法履职、创造
公正司法环境上，带头依法办
事，保障宪法法律正确统一实
施。

中央财经大学法律硕士
教育中心主任李轩表示，四中
全会之前，法学界有过关于政
法委问题的讨论。实践中，在
十八大之前，政法委对司法和
个案的干预非常普遍，尤其是
地方的政法委对同级的公检
法施加压力，炮制了很多冤假
错案。这样就导致司法不公，
使得法律丧失了起码的公正
性。

在不少地方上，很多政府
干预个案是破坏法治的根源。
所以在十八大之后，四中全会
之前，中央政法委也在调整这
个机构的角色，希望一方面通
过政法委来实现加强执政党
对公安司法工作的领导，另一
方面又避免政法委干预个案
导致冤假错案现象的发生。

全会决定强调执政党对
依法治国的领导，李轩认为，
长期坚持政法委的工作，是要
强调长期坚持和加强执政党
通过政法委这个机构，对公安
司法机关的领导，这种领导主
要是政治领导和宏观领导。从
中央政法委之前的角色调整
和功能转变来看，它会成为执
政党内部的一个领导和协调
机构，也就是说它不再强调干
预公安司法机关具体案件，不
再对个案发出决定，作出指
示。长远来看，政法委更多的
是作为执政党对公安司法工
作的领导，以及未来司法改革
领导协调的角色。

（宗禾）

惩惩戒戒老老赖赖，，制制定定强强制制执执行行法法
法院、金融机构、工商等部门需合作消除“信息孤岛”

“制定强制执行法，
这个建议在法学界提了
很多年。”济南市市中区
法院执行局局长邵兴波
说。对此，决定指出，切实
解决执行难，制定强制执
行法。

对是否会增加法院的工
作成本，中国社会科学院法
学研究所民法室研究员孙宪
忠表示不用担心。“我们是因
噎废食，还是要调整法院的
体制呢？”针对小案子非常多
的现实问题，最高法院现在
正在探讨的方法是，针对老
百姓也会提一些很琐碎的案
件，可以走简易程序，一审就
结束了。

孙宪忠说，只要立了案
就好办。目前，我国的三大
诉讼法即民事诉讼法、刑事

诉讼法、行政诉讼法都规定
了“审限”制度，法院审案时
间有明确的规定，法官不会
久拖不审，老百姓的权利就
能够得到及时的保护。所以
关键还是要解决不立案的
问题。现在中央提出解决这
个问题，这个做法非常好。
如果法院有案不立，就要承
担很严重的责任，中央定下
大的方针政策，下面执行就
好办了，这解决了最基本的
问题。

（宗禾）

立案之后不会久拖不审

相关链接

4月24日凌晨4点多，
烟台市芝罘区人民法院出动
执行人员，老赖穿着睡衣被
堵在家中。（资料片）

延伸悦读


	A07-PDF 版面

